＜案例討論＞
案由：借戶王大同先生，於屏東地區從事肉豬飼育業，為改善畜牧場環境品質，降低生產成本，於98.6.1向甲農會申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-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資本支出700萬元，期限15年，另為營運週轉需要，申請週轉金300萬元，期間3年，該農會於98.6.10申請本基金保證。
審查重點

1、 借款人概況
（1） 對象：

1. 年齡、戶籍。

2. 政策性農貸規定：提升養豬經營類-應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之養豬農民。

3. 本基金對象規定：實際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業生產、加工…等之個人、團體、獨資、合夥、公司或合作組織。

註：申貸者應檢附畜牧場登記證。

（2） 信用狀況：（借款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、保證人）

1. 查詢有效期間：未貸案件：送保日前1個月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貸案件：貸放日前1個月內。

2. 查詢項目：票信（第1類票據信用資料；查有退票註記者，另查第2類票      據信用資料）及債信（B33、Z13、B66、K33、B09）。
3. 查詢內容：(最近一年繳款紀錄情形（含信用卡及現金卡）。

          (信用貸款（無擔保）債務。

          (有無使用雙卡，如有使用循環信用餘額、現金卡放款金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(短期內有無密集借款（聯徵新業務查詢次數）。

          (與貸款機構往來情形（存款實績、授信繳款情形）。
          (有無本基金不予保證、減成保證及停止授權情事。
（3） 經營概況：

1. 地點、面積、土地所有人、有無辦理抵押權設定。

2. 經營種類、數量（如：公、母、肉豬頭數）。
3.  進銷管道及通路、營運週期、銷售量值。
範例

1. 借戶王大同先生，現年55歲，於屏東縣萬巒鄉豬腳段38、39地號2筆土地，面積約5,000平方公尺，經營「大同畜牧場」，從事白肉豬飼育業，設有豬舍5棟，飼養規模種公豬5頭，種母豬100頭，肉豬約1,500頭，生長週期約6~7個月（平均每頭重量約110~120公斤），年銷售肉豬約2,800頭，主要銷往高雄市鳳山市肉品市場拍賣，王君從事本業15年，經驗豐富，目前營運情形正常。
2. 截至98年4月底，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總餘額為300萬元，其中週轉金授信餘額為50萬元，票、債信均正常。

3. 借款人及配偶基本資料如下：

	借款人及配偶
	王大同
	陳小美

	年齡
	55歲
	50歲

	職  業
	「大同畜牧場」負責人
	與配偶共同經營

	銀行借款餘額
	300萬元
	 30萬元

	保證債務餘額
	 30萬元
	300萬元

	現金卡額度/餘額
	無現金卡
	10萬元/ 0元

	信用卡循環動用餘額
	0
	0

	信用卡未到期分期償還待付金額
	0
	0

	年度總收入
	1,848萬元

	不動產資訊
	□無(有
	□無(有


2、 借款用途
（1） 貸款金額：應符合政策性專案農貸規定。（如融資成數、貸款總額度..等）

（2） 資金需求：與經營規模是否合理。

（3） 週轉金額度：不得逾年度總收入。

（4） 不得收回其他貸款。

範例

1. 借戶為改善畜牧場環境品質，擬更新豬舍設施等，爰申請資本性支出貸款1,000萬元，明細如下表：

	項目
	數 量
	單 價
	總 價

	分娩床更新
	100床
	2.5萬元
	  250萬元

	豬舍（高床、風扇、圍欄）
	5棟
	60萬元
	  300萬元

	飼料設備、儲備桶、輸送管
	乙式
	350萬元
	  350萬元

	合計
	
	
	  900萬元


申貸金額占總支出金額之比重約為78％。
2. 為購買所需飼料，爰申請週轉金貸款300萬元，經查借戶目前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總餘額為300萬元，其中短期週轉金貸款餘額50萬元，如加計本案後為350萬元，占其年收入1,848萬元之比率為18.9％。

3. 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要點規定：提升養豬經營類，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2,000萬元，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500萬元。
3、 還款來源

（1） 收入與經營規模是否合理。

（2） 檢視收入相關佐證文件（如存摺、銷售單據、供應商帳單…等）。
（3） 淨利率是否合理（有無超出一般行情）。
（4） 年結餘應大於年度應攤還本息。

（5） 短期週轉金餘額加計本案應小於年度總收入。

（6） 參考網路相關資訊。（如農委會畜產行情資訊網、農糧署糧價資訊等）

範例

1. 目前經營收入
	項目
	金  額
	備         註

	年營收
	1,848萬元
	1.評估肉豬每頭重約110公斤，每公斤單價60元，每頭價格約為6,600元。借戶1年出豬2,800頭×6,600元/頭=1,848萬元。

2. 合理性說明：經查詢農委會畜產品價格查詢系統，98年1~5月高雄縣鳳山市平均毛豬價格約為61.5元/公斤，本案以60元/公斤計算，尚屬合理範圍。

3.借戶售豬收入均匯入於貸款機構之帳戶，依存款往來明細98.4.6~98.6.30間，鳳山市肉品市場匯入金額合計約300萬元。

	營業成本及費用
	1,648萬元
	

	淨利
	200萬元
	


2. 借戶申貸本案後，預估年淨利可提升至13％，約260萬元，再扣除生活費用及其他支出後36萬元後，年結餘為224萬元，評估借戶申貸本2案後，每年應繳本息約為193萬元（55萬元（第1案）+104萬元（第2案）+34萬元（其他金融機構）），以其年營收及結餘作為還款財源，應屬可行。
4、 債權保障
（1） 擔保品價值，占貸款金額之比重。
（2） 保證人資歷、與借款人關係。
範例

1. 借戶提供名下位於屏東縣萬巒鄉豬腳段38、39地號2筆土地為本案擔保，面積5,000平方公尺，評估放款值1,000萬元，擬設定首順位抵押權1,200萬元。
2. 徵提借戶配偶陳小美為連帶保證人，經查票、債信均正常。
5、 未來展望：行業的前景及本身發展的潛力

養豬業為國內重要產業之ㄧ，具市場性、將來性。借戶從事養豬事業15年餘，經驗豐富，肉豬皆由肉品市場拍賣，銷售管道及營運狀況穩定，評估其經營能力，未來展望應屬可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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